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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会议制度（试行） 
 

一、目的 

为了解和掌握公司的安全生产情况，有效的协调和处理公司在运

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确保安全生产，

根据国家和上级主管部门有关文件精神，并结合公司安全生产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制度。 

二、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《贯彻落

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》等。 

三、适用范围 

适用于公司各部室、各管理中心及公司所属各基层单位（包括收

费站、养护工区、指调分中心）安全生产会议的管理。 

四、职责 

（一）公司安委办负责公司级安全生产会议的组织、协调、落实

工作。 

（二）各管理中心负责本中心安全生产会议的组织、协调、落实

工作。 

（二）各基层单位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会议的组织、协调、落实

工作。 

五、管理规定 

（一）安全生产年度工作会 

1.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底或次年年初召开一次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会

议，由安委会主任（特殊情况可由安委会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召

开）。参会人员为：公司领导班子成员、公司各部室负责人、各管理

中心领导成员和各部室主要负责人、所属各基层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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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 

2.安全生产年度工作会议的内容： 

（1）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和国家各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、方针政策、法

律法规等； 

（2）传达落实上级部门、集团公司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； 

（3）报告本年度安全生产工作，安排部署下年度安全生产工作； 

（4）通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情况； 

（5）表彰安全生产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； 

（6）交流安全生产先进经验； 

（7）签订《安全生产责任书》、《消防安全责任书》等。 

3.安全生产年度工作会议可与年度综合工作会议、职工代表大会、

安委会会议等同时召开。 

（二）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

1.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召开周期为每季度一次，由安委会主

任（特殊情况可由安委会主任委托的副主任主持召开），参会人员为

安委会成员。 

2.会议内容： 

（1）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和国家各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、方针政策、法

律法规等；研究讨论贯彻执行安全生产决策部署、方针政策、法律法

规的措施； 

（2）通报本季度/月度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，部署下季度/月度的

安全生产工作； 

（3）审定、分解、考核各管理中心安全目标管理计划及执行情

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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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研究重大隐患的解决办法及防范措施，协调各部室、管理

中心、基层单位在隐患处理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，指定隐患整改的具

体负责人及隐患整改的要求和期限； 

（5）对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按照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做出处理和

决定； 

（6）表彰和奖励安全生产典型个人和事迹； 

（7）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事故隐患，及时研究并落实解决问

题的措施和方法等； 

3.公司安委办负责会议的通知、签到及会议的记录，对所议事项

以及做出的决定应形成会议纪要，负责督促、检查及考核会议决议的

执行情况并形成记录。 

（三）党委会或总经理办公会专题会 

1.公司党委会或总经理办公会每月至少专题研究安全生产工作 1

次，特殊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召开。参会人员为公司领导、相关部室或

管理中心、基层单位负责人。 

2.会议内容： 

（1）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和国家各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、方针政策、法

律法规等； 

（2）分析安全生产形势，研究、决策、部署安全生产工作重大

事项，研究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，协调和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

大问题； 

（3）需要在会上研究解决的其他安全生产事项。 

3.公司党委办公室或办公室履行上会程序，并根据会议决策意见

做好记录。公司安委办负责准备涉及安全议题材料，并协助做好会务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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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各管理中心安全会议 

1.各管理中心安全会议，原则上至少每月召开一次（可与月度工

作会合并召开），由本管理中心主要负责人（特殊情况可由管理中心

主要负责人委托的负责人主持）组织并主持，参会人员为本管理中心

领导成员、各部室负责人、所属各基层单位负责人和有关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。 

2.会议内容： 

（1）学习传达和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和国家各级部门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、方针政策、法

律法规等，传达上级主管部门和公司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； 

（2）通报管理中心本季度/月度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，部署下季

度/月度的安全生产工作； 

（3）审定、分解、考核本管理中心所属各基层单位安全目标管

理计划及执行情况； 

（4）研究本管理中心重大隐患的解决办法及防范措施，协调本

管理中心所属各基层单位在隐患处理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，指定隐患

整改的具体负责人及隐患整改的要求和期限； 

（5）对本管理中心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事故隐患，及时研究并

落实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等。 

3.会议组织部门负责会议的通知、签到及会议的记录，对所议事

项以及做出的决定应形成会议纪要，负责督促、检查及考核会议决议

的执行情况并形成记录。 

（五）公司所属各基层单位安全会议 

1.各基层单位安全会议，原则上至少每半月召开一次，由本单位

主要负责人（特殊情况可由主要负责人委托的负责人主持）组织并主

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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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会议内容： 

（1）传达上级主管部门、公司和管理中心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

方针政策； 

（2）分析、布置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和各项任务，安排安全

生产隐患排查重点内容； 

（3）组织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学习。 

3.各基层单位指定人员负责会议的通知、签到及会议的记录。 

（六）安全生产专题（紧急）会议 

1.公司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可根据实际需要，组织召开安全

生产专题（紧急）会议，参会人员为安全生产专题或紧急工作相关人

员。 

2.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内容： 

（1）传达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； 

（2）分析、布置专项（紧急）安全生产工作及任务，安排安全

监督检查重点； 

（3）组织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学习。 

3.安全生产紧急会议内容： 

安全生产紧急会议主要针对自然灾害或安全生产事故，传达上级

指示、研究应急措施、下达工作指令，督促检查工作落实情况等。 

4.公司安委办或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提交安全生产专题（紧急）会

议议程，准备相关材料，并组织召开。 

六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会议召集者在开会之前，应做好有关资料准备工作，列出

会议上要讨论研究解决的问题，重要会议会后要下发会议纪要。按时

向有关部门和领导进行传递，并对存在问题及时协调处理。 

（二）通知参加会议人员时，要把会议主要内容、开始时间、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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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需要时长、会议地点交代清楚。 

（三）安全生产会议参会人员不得无故缺席，确因特殊情况无法

出席的，应事先向有关领导请假。 

（四）会议上决定的事项，各单位/各部门和责任人必须不折不扣

地认真执行，及时完成。 

（五）每次安全会议都应有会议纪要/会议记录。会议纪要/会议

记录应包括日期、参加人员、召集单位、主持人、会议主要内容、决

议执行情况的检查等。 

     

 


